
上海大学理学院数学系“阳阳教育奖学金”(研究生类)评审条例(试行) 

上海大学理学院数学系“阳阳教育奖学金”（研究生类）设置旨

在培养和鼓励数学系研究生“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传统和追求

真理、自由探索科学研究的态度，成为数学领域的拔尖人才。 

第一条 设立宗旨 

本奖金旨在为鼓励和吸引更多优秀生源加入上海大学数学系，培

养具有全球视野、公民意识、人文情怀、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并能

应对未来挑战的人才。鼓励我系研究生勤奋学习、努力钻研，以勇于

开拓与不断创新的姿态，始终走在科研创新的最前沿。 

第二条 评选对象 

上海大学数学系的全日制非定向在校品学兼优的硕士研究生和

博士研究生(延毕学生除外)。 

第三条 评选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宪法和法律，

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二）研究生出现以下任一情况，不具备本奖学金参评资格：  

1. 参评学年违反国家法律、校纪校规受到纪律处分者。 

2. 参评学年有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经查证属实的。 

3. 参评学年学籍状态处于休学、保留学籍者。 

（三）在学制期限基本修业年限内，因国家和单位公派出国留学或校



际交流在境外学习的研究生，仍具备本研究生奖学金参评资格；由于

因私出国留学、疾病、创业等原因未在校学习的研究生，期间内原则

上不具备本奖学金参评资格。 

第四条 评选类别及奖励标准 

（一）新生之星 

（1）推免硕士新生：双一流高校生源，奖励 10000 元/名；其他高校

生源，奖励 6000 元/名；  

（2）招考硕士新生：硕士研究生复试综合成绩第 1 名，奖励 10000

元；复试综合成绩第 2 名，奖励 8000 元；复试综合成绩第 3 名，奖

励 6000 元； 

（3）招考硕士新生：双一流高校生源，奖励 6000元/名。 

以上奖项就高奖励,不重复奖励。 

（二）科研之星 

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或按姓氏顺序排名（第一单位需为上海大

学）发表（含录用）在由中国数学会最新发布的《数学期刊分类简表》

中的期刊论文或中国科学院发布的 SCI 期刊论文。 

（1）T1 期刊论文或中科院一区期刊论文：奖励 10000元/名； 

（2）T2 期刊论文：奖励 6000 元/名;  

（3）其它 SCI 期刊论文：奖励 3000 元/名。 

（三）数学之星 

（1）在学科竞赛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在国际和全国性数学专业学科

竞赛、课外学术科技竞赛等竞赛中获一等奖（或金奖）及以上奖项，



奖励 5000 元/名。 

（2）在践行校训方面有重大贡献者，奖励 5000 元/名。 

注： 

(1)同一科研成果，在申请学院捐赠类奖项中，原则上只能由 1 人使

用且只能使用一次。 

(2)在学制期限基本修业年限内,阳阳奖学金(不包括新生奖学金),原

则上只能获得一次。 

第五条 评选办法 

（一）10 月：启动评选 

“阳阳教育奖学金”工作小组及评审小组确定和公布参评条例及

奖励名额。 

（二）10 月初：申请及提交材料 

符合条件的数学系研究生填写奖学金申请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到 E413b 李梅老师处。截止到 10 月 12 日星期四下午 5点。 

（三）10 月下旬：评审及发布授奖名单 

由评审工作小组提名、组织评审并公布结果，公示期 3 个工作日。 

（四）10 月底：奖学金发放 

奖学金一次性发放。 

第六条 本评审条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最终解释权归上海大学理学

院数学系所有。 

                                           2023年 10 月 8 日 


